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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26-25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悉，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

佳汇物资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汇商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佳汇商贸本次账户资金被冻结的情况如下：

账户

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账户

性质

被申请冻结金额

（元）
备注

沈阳佳

汇物资

商贸有

限公司

盛京银行

**支行
0334****1494 基本户 23,197,592.18

被 申 请 执 行 总 金 额 为

23,197,592.18 元

（注：按申请执行人变更执

行申请后计算，执行标的实

际应为 9,933,523.40 元）

辽沈银行

**支行
0188****0106 一般户 23,197,592.18

盛京银行

**支行
0334****9389 一般户 23,197,592.18

兴业银行

**支行
4221****5326 一般户 23,197,592.18

二、本次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原因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佳汇商贸尚未收到关于本次冻结的包括但不限于起诉状、传票、

执行通知书等任何法律文书。根据公司初步了解及自查，本次佳汇商贸银行账户资金被

冻结的原因系包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矿业”）因与佳汇商贸买卖合同

纠纷，包钢矿业在 2025 年 11 月向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级法院”）提出

执行申请，要求佳汇商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保全

费等合计 23,197,592.00 元，后于 2025 年 11 月 17 日向中级法院提交了变更申请书，

根据公司收到的（2025）内 02 执恢 95 号执行通知书，执行标的金额为 9,933,523.40

元。佳汇商贸向中级法院提起了执行异议，2026 年 1 月，中级法院认为该执行异议实质

上是包钢矿业与佳汇商贸对《履行判决协议》有争议，双方对《履行判决协议》有争议

不属于执行异议案件审查范围，并以《执行裁定书》（（2026）内 02 执异 47 号）依法

作出裁定，驳回佳汇商贸的异议申请。随后，佳汇商贸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

请复议。

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新增及累计诉讼情况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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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告编号：2023-03）；于 2023 年 9 月 6 日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事

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44）；于 2025 年 11 月 21 日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被列入被执行人名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91）；于 2026 年 1 月 31 日发布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8）。

截至目前，上述案件尚处于佳汇商贸向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阶段。

三、本次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1.本次佳汇商贸账户被申请冻结额度为 23,197,592.18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2.64%，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 年）经审计货币金额的 4.15%。

2.本次除上述申请冻结金额额度外，银行账户的其他资金可正常周转使用，不会对

公司及佳汇商贸资金周转、收付和正常的经营活动造成实质性影响。上述银行账户部分

资金被冻结事项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六）项“主要

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

3.公司正在积极跟进、核查上述事项，后续将积极推进相关法律程序，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同时积极与相关各方进行沟通，争取尽快妥善解除上述银行账户资金的冻

结状态。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1.截至目前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或仲裁事项。

2.截至 2026 年 4 月 17 日公司累计新增未披露的小额（占净资产 10%以下）诉讼案

件 12 件，累计诉讼涉案金额合计 60.29 万元。如下所示：

3.我方为非诉讼当事人，但需协助执行的诉讼案件事项

2026 年 4 月 17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以下简称“二热公

司”）收到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6）冀 0930 执保 97 号），

申请执行人河北巨擎管道制造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奥博建

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请二热公司

协助执行以下事项：停止支付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项 3420 万元。

该案件中二热公司非原告、被告或第三人，属协助执行人，协助执行事项对公司及

二热公司不构成实质影响。

五、风险提示

公司预计本次诉讼案件及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诉讼金额（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被告：合同纠纷（涉及 5件） 45.70 1 件一审判决；4件待开庭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被告：供暖相关（涉及 3件） 8.04 3 件待开庭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被告：其他（涉及 4件） 6.55 4 件待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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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重大影响。鉴于公司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相关的法律文书，案件情况尚不明晰，尚不

能判断其对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的影响。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具体信息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1 日


